附件 3
资助育人榜样人物材料报送要求
一、推荐对象
全省各高校在校期间享受过国家资助并实现成长成才的学
生。
二、推荐条件
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被推荐为资助育人榜样人物
（一）政治立场坚定，学业刻苦，成绩优异（如获国家奖学
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校级三好学生等）），在思想与学业上双向精进，实现从受助到自立自强的蜕变。
（二）面对家庭经济困难，不气馁、不言弃，在逆境中奋起；受助后心存感恩，积极投身志愿服务、公益活动，回馈社会，传递爱心。
（三）积极参与学科竞赛、科创赛事并斩获佳绩；在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等资助后，诚信履约、按时还本付息，展现良好道德品质。
（四）在社会公益、志愿服务、创新创业等方面表现突出，实现求学圆梦、反哺社会的优秀在校生或毕业生。
三、推荐程序
各学部对本校资助育人榜样人物进行初选，对照条件遴选优秀学生，推荐为“江苏资助育人榜样人物”。各学部选拔报送1名人选。
四、有关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推荐材料以邮件形式报送，包含《“江苏资助育人榜样人物”推荐表》及相关事迹材料。报送材料请注明“**学部-江苏资助育人榜样人物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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